株洲市荷塘区2021年决算公开说明

1、 预算绩效工作开展情况说明：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市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
效管理的决策，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优化财政资源配置，提高公共服务质量，株洲市荷塘区财政局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 号）、《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湘办发〔2019〕10 号）等相关要求，积极部署 2022 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为加快建成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奠定了基石。现将 2021 年我区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情况总结如下：
一、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基本情况及主要成效
1.机构及人员配置
2013 年，根据《关于成立预算绩效管理工作领导小组的通
知》（株荷政办发〔2013〕19 号）文件，我区成立了本级政府领导牵头的预算绩效管理领导小组和财政部门预算绩效管理领导小组，在区财政部门设立了预算绩效股。
现任领导小组人员名单如下：
组长：区长 罗鹏程
副组长：常务副区长 陈柏文
成员：财政局局长 苏智
成员：财政局副局长 李剑
成员：财政局预算绩效股股长 廖红霞
2.制度建设方面
自 2019 年以来，我区按照建立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预算绩效管理体系要求，出台了一系列预算绩效管理政策文件，包括《株洲市荷塘区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和《株洲市荷塘区绩效目标管理办法（试行）》《株洲市荷塘区预算绩效运行监控管理办法（试行）》《株洲市荷塘区预算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试行）》《株洲市荷塘区预算绩效评价结果应用管理办法（试行）》《株洲市荷塘区财政局部门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操作细则（试行）》《株洲市荷塘区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规程（试行）》等；建立了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共性指标体系框架、财政预算绩效评价共性指标体系框架、城乡社区与住房保障领域绩效指标和标准体系、政府办公室及相关机构事务领域绩效指标和标准体系、公共安全领域绩效指标和标准体系、税收事务领域绩效指标和标准体系，为我区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较为全面的保障。
3.预算绩效目标方面
2021年，我区要求各部门、单位在编制预算时，应全面设
置部门和单位整体绩效目标、专项资金绩效目标、政策及项目绩效目标，我区将绩效目标设置作为预算安排的前置条件，加强绩效目标审核，逐步实现了预算绩效目标报送同级人大审议，将绩效目标与预算同步批复下达。对未按要求设定绩效目标或绩效目标审核未通过的，原则上不予安排预算。
4.绩效监控方面
2021 年，我区采取预算单位自行监控和财政重点监控的方
式进行双层绩效监控管理。对单位自行监控的项目，预算单位负责开展预算绩效日常监控，围绕绩效目标，适时监控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和预算执行情况，及时掌握绩效运行情况、资金支出进度等，并定期对绩效监控信息进行收集、审核、分析、汇总、填报，分析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并及时采取纠偏措施；对财政重点监控的项目，财政在预算单位自行监控的基础上，结合预算执行进度、绩效目标完成情况等，通过调查取证、实地核查以及绩效运行信息采集等方式，对预算单位的绩效运行情况进行重点抽查，以发现问题和风险，确保绩效目标的实现及资金的有效使用。
5.绩效评价方面
2021 年我区 70 个本级预算单位全部开展了 2021 年部门整体支出及项目支出绩效自评工作，我局对本级预算部门绩效自评结果实施了抽查，并与 2021 年决算一起进行了网上公开；我局在中介机构的协助下，组织荷塘区教育局、农业农村局、民政局、城市执法和综合执法局、区委组织部等部门开展了部门绩效评价工作，按要求对部门绩效评价结果进行了审核；抽取了部分社会关注度较高和重点的项目委托第三方实施了绩效评价工作，将项目绩效评价结果与项目预算安排挂钩，对评价结果为良以下的项目按比例进行预算调减或进行重点监督管理。
2、 [bookmark: _GoBack]债务情况说明：截至2021年底，我区政府债务总规模为278260万元，其中：一般债务62099万元，专项债务216161万元。当年新增一般债券7900万元，主要用于重点保障基础设施、环境卫生、产业项目等公益性资本支出项目，债券期限均为3年，新增专项债券59500万元，主要用于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项目，分别为株洲市荷塘区（省级）工业集中区智慧创新创业园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55300万元，期限为15年、数智化电商产业园项目一期4200万元 ，期限为20年；再融资债券4172万元，用于到期债权的偿还，债券期限均为10年。一般债券付息支出2040万元，专项债券付息支出6217万元
3、转移支付执行情况说明：2021年一般性转移支付56028万元，专项转移支付41519万元，已全部按指标文件要求的用途拨付到预算单位，并专款专用。
4、“三公”经费决算执行情况说明：  2021年，荷塘区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行政事业单位“三公”经费支出合计165.16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158.96万元；公务接待费6.2万元；因公出国（境）费0元。严格遵照中央八项规定以及省、市、区有关“三公”经费管理办法的规定，带头“过紧日子”，严控“三公”开支，加之受疫情影响，部分公务活动没有实施。
5、支出不实金额为0万元。

